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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落實性別平權觀念，請貴府依說明二辦理，並轉知所屬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發布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【人口、

婚姻與家庭篇】具體行動措施104年規劃重點，及本部103

年12月26日台內戶字第1031201995號函(影本如附)辦理。

二、依上開政策綱領【人口、婚姻與家庭篇】(二)促進婚姻制

度中的性別平權目標，將宣導財產繼承權及子女姓氏之選

擇列為104年具體行動措施重點工作，爰請貴府利用多元

管道，透過網站、視訊牆、電子看版、跑馬燈或公布欄等

方式，加強宣導財產繼承性別平權(民法規定繼承人之繼承

權並無性別差異，無論男女均有繼承權)、民法第1059條

及戶籍法第49條關於子女姓氏選擇規定，以落實性別平權

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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